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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

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1988年国务院部署实施“菜篮子”工程以来，经过各级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全省“菜篮子”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品种日益丰富、质量不断提高，为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市场供应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满足城乡居民对“菜篮子”产品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统筹推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0〕18号），紧密结合江苏实际，现就推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通知如下：

一、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要求。推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产区与销区统筹发展、能力建设和机制创新并重、生产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加强生产能力建设，完善市场流通设施，创新调控保障机制，提高建设水平，实现“生产稳定发展、产销衔接顺畅、质量安全可靠、市场波动可控、农民稳定增收、市民得到实惠”的目标，更好地满足人们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二）目标任务。推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要重点抓好肉、蛋、奶、鱼、菜、果等产品生产。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实现生产布局合理、总量满足需求、品种更加丰富、调控保障有力、周年供应均衡；苏南地区城市“菜篮子”产品的自给水平保持稳定，苏中地区稳步提高，苏北地区自给自足；“菜篮子”生产基地建设得到加强，流通条件进一步改善；产区和销区的利益联结机制基本建立，现代流通体系基本形成；“菜篮子”产品基本实现可追溯，质量安全水平显著提高；市长负责制进一步落实，供应保障、应急调控、质量监管能力明显增强。

二、明确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工作重点

（一）建设蔬菜园艺产品标准化设施生产基地。在大中城市郊区和蔬菜、水果等园艺产品优势产区，支持建设一批稳定的标准化设施园艺生产基地。大力发展钢架大棚，适地发展日光温室，积极发展遮阳网、防虫网、避雨栽培和微滴灌节水栽培，重点加强集约化育苗、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以及病虫害防治、质量检测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园艺标准园创建和设施园艺高效示范创建，苏南地区及城市郊区重点发展叶菜类蔬菜、应时鲜果，苏中地区重点发展根茎类、瓜类、豆类蔬菜，苏北地区重点发展茄果类蔬菜、特色蔬菜以及出口创汇蔬菜等，努力形成一批园艺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县（市）、1亿元以上的特色乡镇和1000万元以上的专业村。

（二）建设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加快大中型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建设，稳定发展生猪、家禽、奶业、肉羊等优势主导产业，不断提升畜牧生产总量，确保肉、蛋、奶等主要畜产品市场供应。抓好年出栏50万头以上生猪生产重点县（市）的扩能增效，进一步扩大主产区生产能力。充分利用品种资源优势，加快提升大中型家禽规模养殖场标准化生产水平。继续加强徐淮宿、沿海等奶业经济带优质奶源基地建设，加快徐宿、沿海、沿江、丘陵等山羊优势产区品种改良步伐。积极开展畜禽良种化、动物防疫规范达标和畜禽生态健康养殖示范创建活动，发展一批标准化水平较高的大中型规模养殖企业，提高畜禽规模养殖基地建设水平。
（三）建设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基地）。加快对现有老化规模养殖场标准化改造步伐，发展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重点支持养殖场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配套机械设备、环境保护设施、水生动物防疫设施、循环水利用及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等建设。围绕保障大中城市水产品供应，重点发展城市周边和沿江、沿湖、沿海水产养殖，扩大设施养殖面积。积极开展高效设施渔业示范园创建，提高渔业重点县生产能力，新培育一批渔业特色县（市）、特色乡镇和特色村。加快海洋捕捞渔船标准化改造步伐，提高适航安全生产水平。搞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支持发展远洋渔业。
（四）建设“菜篮子”产品加工集中区。加快发展“菜篮子”产品加工业，重点扶持发展分拣清洗、分等分级、整理包装、预冷处理、速冻保鲜等初加工业，延伸“菜篮子”产品产业链条，降低产后损耗，提高产品利用率和附加值。加大“菜篮子”加工招商引资力度，结合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扶持每个县（市）规划建设1个“菜篮子”产品重点加工集中区，引导“菜篮子”产品加工业集中、集聚、集群发展。
（五）建设“菜篮子”产品市场体系。支持每个县（市）升级改造或新建1个产地批发市场，完善场地、交易厅（棚）、信息服务、质量检测、采后处理等基础服务设施，规范交易行为，提升服务水平。支持大中城市改造销地批发市场，规范电子结算、冷藏保鲜、垃圾处理等设施建设。促进产地市场与销地市场开展购销对接。支持城市改造一批零售市场、集贸市场，在场地环境、设施设备、追溯平台、规范管理等方面进行标准化建设。充分发挥江苏优质农产品营销网和各特色农产品营销网作用，积极探索连锁配送、超市专卖等现代营销业态。
三、落实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关键措施

（一）加强“菜篮子”产品产销衔接。加强大中城市与“菜篮子”基地的协作，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合作的产销关系。鼓励“菜篮子”产品生产、流通企业和生产基地实行“场厂挂钩”、“场地挂钩”。推广多种形式的“农超”对接模式，引导大型连锁超市建立农产品直接采购基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为农产品销售搭建平台。建立“菜篮子”产品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增强信息处理技术手段，壮大分析预警队伍。建立“菜篮子”产品生产、供应调节机制，强化产销衔接，避免总量供求失衡和价格大幅波动。继续完善重要“菜篮子”产品分级储备制度，根据本地生产消费特点，完善地方“菜篮子”产品储备体系，统筹产销平衡，维护市场稳定。确保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畅通，对持有通行证且整车装载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在国家和省规定范围内实行“不扣车、不罚款、不卸载”政策。

（二）强化“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快重点“菜篮子”产品标准制（修）订和推广应用，大规模开展标准化创建活动。积极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主要“菜篮子”产品5年内基本实现无公害化。加大“菜篮子”产品市场监测力度，强化市场准入管理，对不合格农产品要坚决依法处置。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和规模生产基地建设农产品质检站，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必须配备与交易量、交易品种相适应的检测仪器和检测人员，对所有入场交易的农产品进行严格抽检。鼓励生产者、经营者开展自律性质量检测，形成有效的质量自控体系。农业生产企业、农民合作组织和规模种养基地要全面推行农产品生产档案制度、用药登记制度、休药期制度、检验检测、标识管理等制度，保证农产品质量全过程可追溯。建立“菜篮子”产品检验检疫风险预警体系，加强部门协作，实现质量安全信息共享，共同应对重大突发安全事件。
（三）加快推进品种、技术创新与推广。大力发展种源农业，推进“菜篮子”产品种子、种苗、种畜、种禽、种鱼的研发、生产及经营一体化。加快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品种，引进推广一批新品种。支持建设园艺产品集约化育苗场、畜禽水产原良种场和遗传资源保种场，扶持建设以新品种繁育和工厂化育苗中心为主的种苗企业，推进种子种苗产业化发展、商品化开发。组织实施一批“菜篮子”产品重大科技专项，集成创新一批关键新技术、新模式，培育一批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强的科技企业。加强“菜篮子”产品新品种、新技术综合展示基地建设，围绕生产关键环节，加强重大技术集成和推广。加大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力度，建立健全动物疫病防控应急体系，完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预案，开展动物疫病监测与评估，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健全村级防疫员队伍，推进基层防疫体系建设。

（四）积极创新经营机制。针对不同“菜篮子”产品特点和不同区域情况，因地制宜推进土地集中型、合作经营型和统一服务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产业化经营，引导鼓励带动面广、综合实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参与“菜篮子”产品规模化基地建设，扶持发展“菜篮子”产品专业合作组织，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生产、流通、加工、质量监管等基础设施，提高“菜篮子”产品生产、流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组织化程度。建立健全“菜篮子”产品生产保险制度，扩大“菜篮子”产品保险覆盖面，在有条件的地方实现全覆盖。

四、强化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的组织保障

（一）进一步强化“菜篮子”市县长负责制。各地要合理确定“菜篮子”产品生产用地保有数量、“菜篮子”重点产品自给率和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等指标，并作为“菜篮子”市县长负责制的重要内容。将确保“菜篮子”产品质量、市场价格基本稳定、产销衔接顺畅、市场主体行为规范、突发事件处置及时、风险控制迅速有力、农业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等纳入各地“菜篮子”工程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引导新一轮“菜篮子”工程持续健康发展。

（二）加大政策扶持。各级政府要将“菜篮子”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建立政府投资为引导、农民和企业投资为主体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菜篮子”产品生产、流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切实落实国家各项补贴政策，健全完善农业补贴办法，稳定“菜篮子”产品生产。对“菜篮子”产品初加工和流通企业，简化增值税抵扣手续，取消不合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菜篮子”产品出口，按照有关规定减免出入境检验检疫费，继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提高“菜篮子”产品生产用地征占补偿水平，加强城市郊区现有菜地和养殖区域保护。完善重大动物疫病扑杀补贴政策，健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增加渔政、渔港、渔船安全设施等建设投入。严格执行规模化畜禽水产养殖用地管理政策，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规划使用本集体土地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应纳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优先保障供应，落实批发市场用地按工业用地政策对待。对批发市场、畜禽水产养殖用水用电价格，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政策。
（三）建立健全风险应对机制。建立“菜篮子”产品生产和供应平衡调节机制，用信息引导生产，避免总量供求失衡和价格大幅波动。出现局部供过于求时，支持批发市场、龙头企业等入市收购，开展异地远销；局部供不应求时，支持流通企业跨区域调动并促进生产恢复。各地应根据本地生产消费特点，完善地方“菜篮子”产品储备体系，统筹产销平衡，维护市场稳定。参照粮油等农作物政策性保险做法，加快建立“菜篮子”产品生产保险制度，扩大重要“菜篮子”产品保险在大中城市郊区和主产区的覆盖面，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全覆盖。

（四）加强部门协调。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大中城市要加快制订“菜篮子”建设发展规划，并抓紧组织实施。省建立“菜篮子”工程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省发展改革、财政、农业、国土资源、环保、交通运输、商务、卫生、工商、质监、海洋渔业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协调解决“菜篮子”工程建设中的重要事项，加强对各地的督导检查，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二○一○年五月十日
主题词：农业  “菜篮子”工程△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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